
蕉岭县上村、堑垣、逢甲大道北排涝工程项目勘察设计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蕉岭县上村、堑垣、逢甲大道北排涝工程（项目代码：

2207-441427-19-01-322195）已由蕉岭县发展和改革局以蕉发改投审〔2022〕

13 号文批准建设。建设单位(招标人)为蕉岭县水利水电建设中心，建设资金为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不足部分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勘察、设计以资格后审方式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蕉岭县上村、堑垣、逢甲大道北。

2.2 建设规模：（1）排水渠系工程：改造排水渠道约 39.15km 及完善渠系建筑；

（2）沉砂池工程：新建沉沙池约 7座；（3）泵站工程：新建泵站约 3座。

2.3 计划工期：

签订合同后 20 个日历天内提交地质勘察报告（初勘）、工程测量成果；上

阶段成果提交后20 个日历天内提交初步设计报告及图纸、工程概算书；共计 40

个日历天；初步设计批复后 20 个日历天内提交招标阶段的施工图和预算书；本

工程施工招标结束后即中标通知书签发之日起 10 个日历天，提交施工阶段的施

工图和施工图预算。

2.4 招标范围：编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概算、招标阶段的施工图和预

算书及施工阶段的施工图预算、施工图等文件；工程勘察、工程测量以及工程实



施到竣工验收全过程的设计服务(包括设计变更报告和施工现场指导等)，必要时

要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水保专题、环评专题报告。

若招标人要求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水保专题、环评专题报告，中标人应按

要求提交，但招标人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2.5 标段划分：本项目本次招标分为 1个标段。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2) 投标人须具备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工

程测量）丙级资质或以上资质；

(3) 投标人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水利行业丙级资质或水利行业（灌溉排涝）

专业丙级资质或以上资质；

(4) 勘察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岩土或地质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设计项目

负责人须具备水利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拟投入的其他勘察设计人

员不少于 5人，均须具备相关专业初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上述人员应是

投标人本单位人员，每人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位，不得兼任，且在投标

登记阶段及投标阶段应一致；

(5) 投标人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广东省水利厅信用管理

信息录入手续，并提供网页截图；

(6) 信誉要求：凡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禁止参加省内水利工

程建设投标期限内的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并提供网页截图。



3.2 本次招标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组成联合体的成员均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且数量不得多于 2家(含牵头人)，以具备设计资质的一方作为联合

体牵头人；联合体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成员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3.3 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投标人，均不得参加投标，并提供网页截图。

3.4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

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现场踏勘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投标人可根据投标工作的需要自行前往进场踏勘，

以便编制投标文件。踏勘现场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投标登记：现场投标登记。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申请人的（联合体投标的则由牵头人）企业法定代表

人（或其委托的企业技术负责人、设计项目负责人、勘察项目负责人）亲自携带

其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及投标登记资料详见《附件一》，投标登记资料各一正一

副装订成册，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原件核查。于 2022 年 月 日至 2022 年

月 日，每天上午 8:30 时至 11:30 时，下午 14:30 时至 16:00 时(北京时间，下

同)，在广东创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地址：梅州市梅江二路 32 号益民大厦五楼

广东创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部）进行投标登记及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及

资料费每份人民币壹仟元(￥1000.00)，售后不退，逾期不予办理。

投标人（包括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拟派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在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登记申请将不予

受理。企业信息登记办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于当

日 时 分至 时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

天润路 333 号）（具体时间及地点安排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交易活

动安排）。

6.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

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7、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并支付于指定账户。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

布，如媒体发布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为准。

9、联系方式


